








































































致： 城市規劃委員會 

   西貢及離島規劃處 

 

 

有關新界西貢北港村 

規劃申請編號 A/SK-PK/289 

補充資料事宜 

 

 

 申請人就近日政府部門的意見，作出以下澄清： 

 

1. 澄清申請地點中的擬建構築物屬臨時性質，相關的構築物全部使用臨時物料進行搭建，不

會使用永久性的物料作搭建物料。如若是次規劃申請獲城規會獲批，申請人會盡快向地政

處提出短期豁免書(STW)申請。 

 

2. 澄清申請地點不會在緊急車輛通道附近停泊車輛，對現有的緊急車輛通道不會構成影響。 

 

 申請人就近日公眾人士的意見，作出以下澄清： 

 

3. 澄清申請地點中不會設有強力照明裝置，不會製造光害。 

 

4. 澄清申請地點的主要用途為臨時公眾停車場(貨櫃車除外)及電動車充電站連附屬設施，不

會有空氣污染的情況出現。 

 

5. 澄清申請地點內不會進行樹木砍伐。 

 

6. 申請地點會採用緩解措施以減低車輛進出時的聲響對附近環境的影響，包括在申請地點邊

界設置隔音圍板、使用瀝青鋪設場地地面。 

 

7. 澄清申請地點內將會設有消防緊急中斷電力開關，開關將會設置申請地點的出入口及構築

物 A 內，以提高安全保障，並提供中電公司所供應的變壓器類型(見附件一)。 

 

8. 澄清申請地點內設有私家車泊車位 30 個和輕型貨車泊車位 2 個，主要服務的對象為附近村

落的居民及其親屬，不會對附近地區的治安構成影響。 

 

9. 澄清是次申請是為響應特區政府推廣電動車輛普及化的政策，支援香港電動汽車充電網絡

拓展及幫助推廣電動車輛，為市民提供停泊電動汽車的場地及配套的充電設備，以推動香

港電動汽車長遠可持續發展。 

 

隨件附上相關文件，以供參考。 

 

 

申請人： 綠色能源西貢有限公司 

日期：  2023 年 08 月 29 日 

Appendix Ia of RNTPC
Paper No. A/SK-PK/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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